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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及城市管理的曰益复杂，城管执法中的冲突时有

发生，城管执法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城管执法活动嵌入在特定的执法空间及

一定的社会形势和体制环境当中，深受执法空间、社会形势、体制环境所形成

的嵌入式执法结构的影响。街头空间是街头政治得以形成的基本场景，体制目

标冲突是其体制性因素，多元社会利益结构及社会矛盾是街头政治的深层次根

源。在特定的执法结构中，街头政治得以形成，城管执法成为重新界定规则和

重新确定利益格局的政治过程。我们需要在把握街头政治形成机制的基础上，

探求新的城市治理思路，在法治的动态运行中实现城管执法的法治化，解决城

管执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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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问题与进路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

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法治体系建设过程中，高效的法治实施

体系是重要环节；在“有法可依”的问题已得到总体解决的情况下，法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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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就更为凸显。法治实施体系包括司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等内容。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城市管理秩序发生很大变化，各地逐渐探索

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以应对新挑战。近年来，在很多媒体的报导中，城管

形象具有暴力执法、执法失当、行政不作为、内部管理失当、违法违纪等定见，

其中“暴力执法”首当其冲。

如果放宽视野，可以发现城市暴力现象在各国城市发展特定阶段带有一定

普遍性。在其工业化进程的开启阶段，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暴力频繁发生，“20

世纪 80-90 年代，‘城市暴力’一词常见于媒体和政治言论中；90 年代末期，‘失序’

或‘城市不安全感’取而代之；后来，这两个词也被束之高阁，继之而起的是‘骚乱’

一词。”在许多不发达国家，即便城市在生活水平上远高于乡村，城市也是动

乱和暴力的中心。在这些国家，城市暴力的兴起被看作是城市共同生活失败的

征兆。中国城管执法中出现的冲突和暴力，是否也意味着城市共同生活的失败？

要回答此问题，必须认识城管执法的实际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执法中的冲

突和暴力现象的生成机制。学术界主流观点对城管执法中的冲突和暴力现象的

认识，主要有以下两种进路和范式。第一种是“行政执法化”进路。这种进路“将

行政权力的行使目的和正当根据诉诸对中立性、一般性和形式性的法律规则与

程序规定的严格执行”，试图用严格规则主义的形式法治思维来解释和应对城

管执法中的困境。

具体又体现为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要完善法律规定、规范执法程序、

约束城管执法者的权力；第二种思路在执法者和一些相关利益群体中表现比

较明显，认为应当加强立法，赋予城管执法者更有力的执法权力，以保障执

法工作的顺利开展。上述第一种思路提出要加强对执法者的约束，但这并非

就能带来比较好的执法效果和社会管理效果。如李普斯基所言，越强调对基

层的控制，反而越可能迫使基层官僚更加僵化和形式化地依法行政牺牲某些

服务对象的需求。从我国目前行政法体系的基本架构来看，第二种思路被实

现的可能性不大，不太可能强调加强城管执法者的执法权力，特别是不太可

能赋予城管执法者以行政强制权力。而且，即便法律上加强了执法者的权力，

也并不意味着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就能实现。如果加强城管的执法权力，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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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城管主动行使而在执法过程中引发更为严重的冲突和暴力事件，影响社

会稳定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行政执法化”的进路是基于“政治／行政”

二分法，认为如果政策和法律制定完善，就能够得以实现，而忽视了具体执

法实践的复杂性，没有把执法实践体现的丰富的政治和社会意涵揭示出来。

在政策执行研究中，这属于典型的“自上而下”的认识模型，认为政策制定

者与政策执行者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分工和上下级关系，主要关心的是如何让

政策执行结果符合既定决策目标，直接根据法律规定的特定结果来衡量执行

的成功与否。

第二种进路体现为“支配－反抗”范式。这种进路属于政策执行研究中

的“自下而上”模型，从目标人群和服务执行者的角度去认识执行问题，认

为大多数执行问题来自政策与地方微观层面制度环境的互动，需要理解涉及

微观层面执行过程的参与者的目标、战略、活动以及相互关系。“支配－反抗”

范式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框架之上，将抗争和冲突归结于政府权

力过大或行使不当，基层政府成为民众抗争的对象。具体到城管执法问题的

认识上，这种范式认为，城管比执法对象更强势，是城管支配和压迫执法对象，

执法中出现冲突和暴力的责任应由城管承担，执法对象是城管执法暴力下的

受害者。随着媒体和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的介入，这些事件被视为民众权利意

识的觉醒，被赋予了“抗争性政治”的内涵，被认为意味着出现了“新民权

运动”，指向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这种进路意识到来自地方微观层面执

法对象的“反抗”对执法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行政执法化”进路

的认识盲点。但这种进路指向以西方政治为方向的体制改革设想，认为现有

体制缺乏合法性，这就抽离了冲突发生的具体政治社会条件，城管及政府在

城市管理具体实践中的应对能力、策略选择、运行机制及管理成效未被揭示

出来。这种解释没有看到城管街头执法的复杂性，也误解了城管执法过程中

所呈现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2  执法的体制目标冲突

上述两种进路对解释城管街头执法困境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我们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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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解释进路来分析城管街头执法困境。格兰诺维特认为，人不是脱离社会

结构、社会关系像原子式地进行决策和行动，而是嵌人于具体的、当下的社

会结构、社会关系中做出符合自己主观目的的行为选择。城管执法活动嵌入

于特定的执法空间及一定的社会形势和体制环境之中，深受执法空间、社会

形势、体制环境的影响，形成了嵌入式执法结构。本文以嵌人式执法结构作

为理论框架，来认识街头执法中的冲突与秩序的生成机制。马特兰德根据执

行性质的冲突性和模糊性这两个维度，建立了政策执行的“模糊、冲突”模型，

区分了四种执行类型：冲突性低、模糊性低的行政执行，冲突性高、模糊性

低的政治执行，冲突性低、模糊性高的试验性执行，冲突性高、模糊性高的

象征性执行。城管的工作涉及领域非常广，最为典型同时也是被媒体报道最

多的是管理街头摊贩。城管管理摊贩的执法活动，比较接近政治执行，执法

目标明确，但执法过程的冲突性高，执法者与执法对象间存在目标冲突，城

管部门与地方政府其它职能部门之间存在目标冲突，地方政府的体制目标本

身也存在冲突。“在任何一种社会危机中，社会秩序中最本质的政治基础都

会暴露无遗”，政治的维度“包含着冲突：由谁来决定如何分配资源，以及

这些决定是什么的冲突；各种不同身份以及如何表达并代表这些身份的冲突；

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的冲突”。本文用“街头政治”

这一概念来概括和理解当前城管管理摊贩的执法活动中出现的冲突与秩序并

存的状态。所谓“街头政治”是指，城管一线执法中出现的冲突和秩序具有

政治性，体现出一定的利益博弈及利益分配，不同主体通过街头执法中出现

的冲突和秩序展开利益博弈，这种利益博弈发挥着再造规则的作用，重新形

成比较稳定的行为规则和利益配置格局，不同利益主体间达成一定的利益均

衡状态，这种均衡状态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处于相对稳定但又动态的利

益博弈之中。

中国政府的行为呈现出集中体制的特点。中央政府借助科层体制把政策意

图传递给各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行为也呈现出集中体制的特点。地方政府的

主政官员，通过科层制将地方政府的政策意图传递到下级政府或职能部门。城

管局深嵌在地方政府的运作体制当中，执法目标的确定和具体推行，受制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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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的体制目标。一线城管的执法行为也受此影响。城管执法中需要面对体

制目标冲突的问题：地方政府既希望改善城市环境，推进城市发展，又希望保

持社会稳定；在执法过程中，不同职能部门的主导性体制目标可能并不一致，

甚至同一职能部门在不同时期的主导体制目标也会不一致。总的来说，体制目

标冲突，主要体现为经济发展的目标与社会稳定的目标之间的冲突。街头政治

中的利益博弈以及冲突和暴力，在相互冲突的体制目标之间展开。在压力型体

制下，地方政府以追求经济增长奇迹作为主要施政目标，城市管理中的许多事

务都围绕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而展开。

3  余论

如何改善城管执法城管执法正是在街头空间、社会形势、体制目标三个

层面因素共同构成的嵌入式执法结构中运作，城管和执法对象在这样的结构

性因素的影响下做出自己的行为选择，形成街头管理中的“街头政治”。在

这样的嵌入式执法结构中，相对有序是街头执法的常规状态，但是街头暴力

也会由此而生，秩序与暴力是同一执法结构下的产物，街头执法中实际遵循

的规则在秩序与暴力共生的结构下形成。“规则是在受规则支配的人和规则

的执行者之间的互动”，在多方主体的互动中，街头执法成为了一定程度上

的利益博弈及规则再造的过程。在城管的街头执法中，执法对象主要来自社

会底层，并无太多机会参与立法和公共政策制定环节，其利益要求在很多情

况下没有在立法和政策层面比较充分地体现。目前，民生的保障和改善成为

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并成为法治实践必须面对的重要任务。法律“必

须尽可能充分地承认群体利益的存在及其合理性，并且反映不同群体的利益

与要求，使法律成为日益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反映人们的愿望，维护人们

的自由的工具，而不是抹杀不同利益，限制这些自由的工具”。在立法和政

策制定环节没有较好兼顾不同社会群体利益的情况下，执法过程常常就不得

不面对这样的问题。“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法律是一种‘定分止争’的技术，

它总是涉及利益的分配，法律过程始终是一个公共政策过程，最终是一个政

治过程。”在民生问题日益重要的背景下，以底层社会群体为主要执法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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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管执法承担着一定的政治功能，“持续不断的政治过程贯穿于执行的始

终”，执法过程也是重新界定规则和重新确定利益格局的过程。在迈向长远

法治目标的过程中，应当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认识城管执法困境，需要意

识到城管执法困境是当下我国城市管理中诸多综合性因素引发的社会管理和

治理难题，要在社会管理和治理的层面来应对这一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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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and Analysis of Street Politics and Law 
Enforcement Dilemma

Wen Han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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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Law, Beijing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urban management, conflicts in urban management 

law enforcement occur from time to time, and the issue of urban management 

law enforcement becomes the focus of attention. Urban management law 

enforcement activities are embedded in a specific law enforcement spa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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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ertain social situation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deeply affected by the 

embedded law enforcement structure formed by law enforcement space, social 

situation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e street space is the basic scene for 

the formation of street politics, the conflict of system goal is its institutional 

factor, and the structure of multiple social interests and social contradictions are 

the deep root of street politics. In the specific law enforcement structure, street 

politics is formed, and the law enforcement of urban management has become 

a political process to redefine the rules and redefine the pattern of interests. On 

the basis of grasping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treet politics, we need to 

explore new ideas of urban governance, realize the rule of law in the dynamic 

oper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and solve the dilemma of urban management law 

enforcement.

Key words: Urban management street law enforcement; Embedded law 

enforcement structure; Street politics; Urban management.


